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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是《权责发

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的一项重要改革任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界定研究

摘  要：明确政府财务报告的审
计主体，是开展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

作的基础。现有研究对政府财务报告

审计主体的认识不统一，尤其是在审

计主导权上存在政府审计机关主导

和注册会计师主导两种观点。本文从

审计委托权视角，提出实施政府财务

报告审计是政府审计机关的职责，政

府审计机关应当主导政府财务报告

审计工作，并针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审计与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的差

异性，提出政府审计机关推进政府财

务报告审计工作的两种可能模式，即

政府审计机关独立开展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审计工作、政府审计机关引入

注册会计师参与政府部门财务报告

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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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进而成为政府

财务报告的潜在审计主体。由于制度层

面并未明确政府财务报告的审计主体，

因此，学术界围绕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

体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现有研究主

要存在以下两类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政府审计机关是政

府财务报告的审计主体，应当由政府审

计机关主导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该

观点的主要依据是：第一，作为政府财

务报告编制主体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

属于政府审计的审计客体范畴，理所当

然应当由政府审计机关来主导政府财务

报告审计工作（陆晓晖，2020）；第二，

既然《预算法》规定了政府决算草案由

政府审计机关来实施审计，那么作为政

府会计信息另一种表现形式的政府财

务报告，也应当由政府审计机关来实施

审计（周曙光和陈志斌，2019）。在具体

操作中，考虑到政府审计机关的资源配

备、审计时间安排等情况，可以以政府

审计机关为主要实施主体，适当引入注

册会计师作为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补充

力量（常迎迎，2015 ；李宗彦和郝书辰，

2018 ；周曙光和陈志斌，2020）。

第二类观点则认为注册会计师可

以作为政府财务报告的审计主体，应当

由注册会计师审计主导政府财务报告审

务。《方案》提出了“政府财务报告要接

受审计”，但并没有对谁来审、怎么审等

具体问题进行明确，加之当前政府财务

报告审计制度的缺位以及实务中缺乏对

实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实践经验

积累（周曙光和陈志斌，2020），势必会

成为制约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有效开

展的瓶颈。明确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

是开展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基础和

前置条件。在相关审计制度并未对政府

财务报告审计主体进行明确的情况下，

系统探讨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的界定

问题，是深化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理论研

究、推进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建设的

一个重要突破口。

二、关于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

体的现实争论

审计主体可以分为政府审计、注册

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三大类。对于财

务报表审计而言，政府审计和注册会计

师审计均能够独立于财务报表的编制主

体，通常情况下企业财务报表由注册会

计师实施审计，政府会计报表由政府审

计机关或注册会计师实施审计；而内部

审计则是为组织内部服务，不适用于独

立性较强的财务报表审计。从审计技术

角度看，政府审计机关和注册会计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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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工作。该观点的主要依据是：从审计

管理体制上看，政府审计机关仍属于各

级政府的“内部”机构，由政府审计机

关来评价政府财务报告的合规性、可靠

性，其独立性、公正性、公信力可能受

到威胁，难免会引发“王婆卖瓜”“自我

审计”的疑虑；并且，如果政府财务报

告审计的审计质量出现问题，政府审计

机关如何承担相应的审计责任也是一个

较为复杂的难题（刘光忠等，2015）。因

此，财政部会计司联合研究组（2016）提

出由注册会计师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来开

展公共部门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并建议

要建立公共部门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

以指导公共部门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

总体而言，两类观点从不同的视角

论证了政府审计机关或注册会计师作为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的可行性，具有

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不难看出，两类

观点均没有完全否定政府审计机关和注

册会计师作为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的

可能性，其根本区别在于到底由谁来行

使审计主导权问题。实际上，由谁来主

导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将会进一步

地引申出两种不同的政府财务报告审

计制度建设模式。从审计制度建设的角

度看，审计署主要负责政府审计制度建

设，财政部主要负责注册会计师审计制

度建设。具体来说：如果由政府审计机

关主导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政府财

务报告审计制度将应当由审计署相关

部门负责制定；如果由注册会计师主导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政府财务报告

审计制度则应当由财政部相关部门负责

制定。需要说明的是，财政部办公厅于

2020年4月印发的《加强注册会计师行

业联合监管若干措施》强调，注册会计

师行业应当由财政部监督评价局与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联合管理，因此，财政

部监督评价局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应

当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具体制定部

门。显然，对于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

的确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政府财务报

告审计制度制定的主导权问题，所以明

确政府财务报告的审计主体，是推进政

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建设的关键一环。

接下来，本文将尝试以审计委托权为主

线，对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的界定问

题进行系统剖析，期望能够为政府财务

报告审计制度建设以及审计实务工作的

开展提供支持。

三、基于审计委托权视角的政

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界定

（一）审计委托权与审计主体

“两权分离观”被奉为解释审计产

生与发展的经典理论。在财产所有权与

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财产所有者与经

营者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作为财

产所有者的委托人具有对受托人（即经

营者）履行受托责任情况进行监督的内

在需求，而审计正是一种可以对经营者

实施监督的制度安排。审计委托权是产

权的一部分（冯均科，2004），是指财产

所有者可以委托相关审计主体来对经

营者履责行权状况进行审计的权力。审

计委托权本质上属于财产所有者保留

的一种监督权，它能够起到对经营者的

受托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的作用。通常

情况下，审计委托权从属于财产所有

权，财产所有者或所有者的代表机构

（如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具有审计委托

权，他们可以行使包括审计提名、聘任、

解聘或续聘以及确定报酬给付标准等

方面的权力。

审计主体是指审计业务的具体实施

者。确定审计主体是落实审计委托权的

首要任务，也是审计委托权最核心的内

容。在这一意义上，审计委托权可以理

解为审计主体的选择权，也即是审计委

托权行使者选择审计主体的权力。经典

的审计关系包括审计委托人、审计客体

（被审计人）和审计主体（审计人）三方

关系，这一关系可以表述为：审计委托

人授权审计主体对审计客体进行审计，

其中审计委托人是指审计委托权的行使

者。在实际操作中，具体选择哪一审计

主体来实施审计工作，从根本上取决于

审计委托人。财产所有者具有选择高质

量审计服务的内在动机，作为财产所有

者代表的审计委托人，应当从财产所有

者的利益出发来选择合适的审计主体。

（二）审计委托权视角下的政府财

务报告审计主体界定 

1.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审计委托

权。从公共委托代理关系看，我国公共

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作为公共

资源所有者的代表机构，各级人大将执

行公共资源分配与使用的权力授予政

府。在公共委托代理链条上，各级人大

是公共资源的委托人，政府是公共资源

的受托人，各级人大具有对政府所提供

的财务报告实施审计的内在需求。由于

审计委托权是所有者具有的一项内生权

力，因此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委托权应

当由公共资源所有者及其代表（即人大）

来行使。易言之，各级人大具有选择政

府财务报告审计主体的权力。

2.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性质。政府

财务报告审计是一种特殊的财务报表审

计，其审计对象是政府财务报告。从报

告的内容看，政府财务报告是反映公共

财政资金运用过程与结果的信息载体，

其中：收入费用表以流量形式反映了公

共财政资金的运用过程，资产负债表以

存量形式反映了公共财政资金运用的结

果。财政审计是与公共财政相联系的一

种审计形式，在审计内容上要对财政资

金运动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谢志华和

张頔，2011）。在“财政资金运行到哪里，

审计就跟到哪里”的财政审计大格局下

（黄溶冰和乌天玥，2016），所有的财政

收支及其财政资金运动都应当纳入财政

审计的范畴。显然，财政审计以公共财

政资金为监督对象，只要存在公共财政

资金运动，就存在审计监督的需求。作

政府会计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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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映公共财政资金运用过程与结果的

综合性信息载体，政府财务报告属于财

政审计的审计对象。因此，从审计性质

上看，政府财务报审计应当归属于财政

审计的范畴。

3.政府财务报告的审计主体。财政

审计是政府审计的永恒主题，是政府审

计机关的基本职责。既然政府财务报告

审计属于财政审计的新兴领域，那么就

理应由政府审计机关来实施政府财务报

告审计工作。在这一意义上，政府财务

报告的审计主体就应当是政府审计机

关，这是政府审计机关的职责所在。当

然，政府财务报告审计还是一个新“事

物”，在《宪法》《审计法》中均未涉及政

府财务报告审计的具体规定，审计署及

其他部门所出台的文件中也没有专门

针对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内容，可以说

关于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制度规范几乎

处于空白状态。作为审计委托权的行使

者，人大可以将政府审计机关主导实施

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权力，通过法

定授权形式在《审计法》后续修订过程

中进行明确。考虑到修订《审计法》需要

一个过程，不能解决“燃眉之急”。事实

上，从审计委托权行使的潜在方式看，

人大还可以采取直接签订委托合同的方

式，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主导权赋予

政府审计机关，以及时弥补当前政府财

务报告审计主体的“真空”状态。

四、政府审计机关推进政府财

务报告审计工作的可能模式

按照政府财务报告的具体类型，可

以将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分为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审计和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两

类，前者是针对财政部门编制的本级政

府综合财务报告所实施的审计，后者是

针对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编制的部门财

务报告所实施的审计。结合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审计与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的

差异性，笔者认为政府审计机关可以采

取以下两种模式来推进政府财务报告审

计工作。

（一）政府审计机关独立开展政府

综合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政府审计机关可以独立开展政府

综合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其主要原因

是：第一，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是反映政

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行情况的综合性报

表，每一层级的政府只需由本级财政部

门编制一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相对于

数量众多的政府部门财务报告而言，其

审计工作量较小，政府审计机关独立完

成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审计的难度不高；

第二，从审计内容上看，政府综合财务

报告审计与财政收支审计、政府决算草

案审计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如都是以公

共财政资金为主线开展审计工作），政

府审计机关在开展财政收支审计、政府

决算草案审计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经

验，可以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的实施提供支持；第三，政府审计机关

可以在审计方案制定、审计方案实施等

阶段，协调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审计、财

政收支审计以及政府决算草案审计等工

作，以整合审计资源、促进不同审计工

作的协同实施。

（二）政府审计机关引入注册会计

师参与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政府部门财务报告是由政府各部

门、各单位编制的财务报告，由于每一

层级的政府所涵盖的部门和单位较多，

使得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的工作量

较大。鉴于审计资源与审计力量的制

约，政府审计机关难以在短时间内对所

有的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实施审计全覆

盖，政府审计机关适度引入注册会计师

参与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是一

种势在必行的模式。其具体理由是：第

一，《审计法（修订草案）》指出：审计

机关应当注重发挥社会审计的积极作

用，这一规定夯实了政府审计机关引入

注册会计师参与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审

计的制度基础；第二，政府部门财务报

告审计属于一类特殊的财务报表审计，

由于注册会计师具有较为丰富的企业

财务报表审计经验，可以为政府部门财

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技术

支持。当然，在这一模式下，政府审计

机关需要对注册会计师所实施的审计

工作进行审核，以保障政府部门财务报

告审计的审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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